
檢控決定獨立作出不受干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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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應有關多名涉嫌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人士被拘捕

及檢控的報道及本地和海外評論，政府發言人重申執法機關的

調查工作和律政司的檢控工作均是嚴格按照法律進行。 

 

  發言人表示：「根據《警隊條例》第 10 條，警隊有責任

採取合法措施以拘捕一切可合法拘捕而又有足夠理由予以拘捕

的人。警隊亦有責任以公平、公正及不偏不倚的態度處理每一

宗案件。」 

 

  發言人續說：「《基本法》第六十三條訂明：『香港特別

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，不受任何干涉。』律政司的

檢控人員一直獨立並專業地履行這個憲制責任，無畏無懼。檢

控決定基於所有可接納的證據和適用法律進行客觀分析，並嚴

格按照公開的《檢控守則》而作出，任何人均不應干涉或企圖

干涉獨立的檢控決定。」 

 

  律政司司長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解釋，《檢控守則》為檢控



工作提供清晰並貫徹的指引和原則。以最高的專業水平處理所

有刑事案件，是檢控人員的責任。檢控人員不得受任何涉及調

查、政治、傳媒、社群或個人的利益或陳述的因素影響。所有

檢控決定是按可接納證據、適用法律和《檢控守則》而作出，

不會有任何政治考慮。案件不會因涉案人士的政治理念或背景

而在處理上有所不同，律政司在有充分可被法院接納的證據，

令案件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的情況下，才會提出起訴。 

 

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向尊重和保障人權和自由，但該等

權利並非絕對。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二○二○年法律年度

開啟典禮上指出：「為使社會上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不會受到

不可接受的影響，行使這些權利需要有限制。明白這一點是重

要的。」 

 

  發言人指出，由於相關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，任何人均不

宜對此作出評論，以免引起公開討論，可能構成公審。任何人

都不應作出毫無根據的揣測，這類指控或會被視為企圖影響我

們妥善地執行公職。 

 



 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。任何不公和失實的指控，以損害

和詆毀我們的刑事司法制度，必須強烈反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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